
 

 - 1 - 

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4-031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4年 10月 23日在公司 30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 2014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董事杨红雨女士

因病未能出席，委托董事李彦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潘大任先生

因公出国未能出席，委托董事范雄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全文》登载于2014年10月24日的巨潮资

讯网，《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14-032）。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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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场地面活动管制方式的

调整，预计未来各大中型机场将逐步加大对机场管理自动化系统的建

设投入。公司在该领域有一定的行业和技术积累，并在 2014 年成立了

机场部。按照行业相关部门对资质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中需要增

加 “机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工程”等内容，并对《公司章程》中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做适应性修改。 

由于涉及经营范围的变更需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因此公

司最终经营范围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章程》修改条文对比详见附件，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

文登载于2014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机构设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内部管理的实际情况，结合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的建议，公司组织机构进行如下调整： 

1. 针对公司已获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支持的“高速高精度结构

光三维测量仪器”在信息安全和身份认证等领域的重大应用前景，新

设“信息安全与认证产品部”，加大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投入。   

2. 为有利整合资源，推动航空领域业务拓展，将“军航事业部”

与“民航部”、“通用航空系统部”合并，设立“航空事业部”。 

3.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智慧城市业务，整合资源，设立“智慧城

市事业部”， 原“智能交通事业部”业务分阶段并入“智慧城市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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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4. 将现有“监察审计室”更名为“监察审计部”，其职能增加“对

公司内部及控股子公司的廉洁自律行为进行监察和审计”。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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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章程》修改条文对比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

的经营范围是：软件、硬件及配套系统

开发，系统集成和图象图形工程，从事

安防产品生产、销售及安防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电

子工程、电子工程施工；电子及通信产

品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能培训；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

禁止经营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

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经

营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

的经营范围是：软件、硬件及配套系统

开发，系统集成和图象图形工程，从事

安防产品生产、销售及安防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机

场空管工程及航站楼弱电工程；电子工

程、电子工程施工；电子及通信产品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技能培训；经营

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

经营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

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经营商

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 

 




